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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女士：  

教育事務委員會  
停課的法定權力  

 
 2015 年 1 月 29 日來信收悉。就信中要求教育局以書面回覆一名市民

(David Webb 先生 )在其意見書中就上述標題所提出的事項，繼 2015 年 3 月

13 日的初步答覆，本局回覆如下：  
 

 Webb 先生在其意見書中關注教育局在「佔領中環行動」期間宣布灣仔

及中西區 (「該兩區」 )學校停課的安排已超越法定的權限，並指出如政府希

望具有這項權力，應考慮對《教育條例》作出修訂。  
 
 我們已檢視 Webb 先生提出的關注事宜，並在過程中徵詢了法律意見。

事實上，負責該兩區的教育局前線人員曾收到不少查詢，希望了解當「佔領

中環行動」造成干擾時，該兩區的學校會有何特別安排。教育局以受影響 (或
可能受影響 )地區的學生及／或學校的安全和福祉為首要考慮因素，並鑑於情

況急速轉變，遂先於 2014 年 9 月 29 日宣布該兩區的學校停課，其後再於 2014
年 10 月 2 及 3 日、5 至 7 日宣布作出同樣安排。教育局建議學校保持校舍開

放，並安排人手照顧可能返抵學校的學生。在此期間，教育局的前線人員與

該兩區的學校保持緊密聯繫，以釋除學校及有關家長的疑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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